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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苗栗縣政府  函 

主旨：檢送本府修訂後「苗栗縣農藥販賣業者執照收費基準」發布令影本一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苗栗縣議會 104 年 12 月 30 日苗議事字第 1041002857 號函辦理。 

正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級農會、苗栗縣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辦事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政府公報)、本府主

計處、苗栗縣議會、本府農業處(均含附件)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農藥販賣業者執照收費基準」第二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苗栗縣農藥販賣業者執照收費基準」。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收費基準第二點修正案總說明 

苗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收費基準，於 103 年 4 月 14 日府農農字第 1030076836 號令施行。為保

護農業生產，消除病蟲害，防止農藥危害，有效管理農藥販賣業者數量及其運作情形。因考量

人事及物料成本提高，爰修正收費基準第二點：苗栗縣政府核發、補發或換發農藥販賣業執照，

每件收費新臺幣二千元整。（修正規定第二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4 日 

府農農字第 1040273731B 號 

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月 1 4 日 
府農農字第 1 0 4 0 2 7 3 7 3 1 A 號 
附件：苗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收 
費基準案總說明、苗栗縣農藥販賣 
業執照收費基準、「苗栗縣農藥販 
賣業者執照收費基準」發布令
(105D005317_105D2002145.doc、
105D005317_105D2002146.doc、
105D005317_105D20021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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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收費基準 

一、本基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苗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二、苗栗縣政府核發、補發或換發農藥販賣業執照，每件收費新臺幣二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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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地籍清理第 10 批（第 2 次）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價金已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

金保管款專戶，土地及建物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

公告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5 條、

第 6 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保管款金額：詳見案附土地及建物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設立於臺灣銀行之苗栗分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302

專戶。 

三、保管款申請處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2 樓（本府地政處）。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存入專戶起，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10 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1 日 

府地籍字第 1050006118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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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4 年 9 月 23 日府地權字第 1040199873B 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1 月 23 日至民國 105 年 2 月 11 日止共計 20 日。 

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為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2 樓）閱覽苑裡鎮苑坑段 669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苑裡鎮苑坑段669地號土地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公告｣公

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吳金水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4 年 11 月 18 日府地權字第 1040242223B 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2 日 
府地權字第 1050016313B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苑裡

鎮 苑 坑 段 6 6 9 地 號 ）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2 日 
府地權字第 1050016498B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通霄

鎮內湖島段 76、76-2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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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1 月 23 日至民國 105 年 2 月 11 日止共計 20 日。 

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為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2 樓）閱覽通霄鎮內湖島段 76、76-2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島段 76、76-2 地號土地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移轉登記

公告｣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洪斗仁  

2 洪山  

3 洪玉文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4 年 10 月 14 日府地權字第 1040214595B 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1 月 28 日至民國 105 年 2 月 16 日止共計 20 日。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7 日 
府地權字第 1050020704B 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苑裡鎮

苑裡段北勢小段 15-1、15-2
地號、苑北段 1 及 4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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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為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2 樓）閱覽苑裡鎮苑裡段北勢小段 15-1、15-2 地號、苑北段 1 及 4 地號土地共有自

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苑裡鎮苑裡段北勢小段 15-1、15-2 地號、苑北段 1及 4地號土地

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公告｣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張清海  

2 張聰玉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4 年 10 月 14 日府地權字第 1040214551B 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1 月 28 日至民國 105 年 2 月 16 日止共計 20 日。 

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7 日 
府地權字第 1050020712B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通霄

鎮土城段 458-12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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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為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2 樓）閱覽通霄鎮土城段 458-12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458-12地號土地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公告

｣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胡如若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4 年 10 月 16 日府地權字第 1040216965B 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1 月 28 日至民國 105 年 2 月 16 日止共計 20 日。 

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為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7 日 
府地權字第 1050020714B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銅 
鑼鄉客屬段 9 4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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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號 2 樓）閱覽銅鑼鄉客屬段 94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銅鑼鄉客屬段 94 地號土地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公告｣公

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李琳德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新生段 0644-0000 號等 29 筆土地  灌溉面積 1.107077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900 公厘混凝土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6

公厘 2 匹馬力離心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新生段 066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農田排水溝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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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09 0.0109 0.0109 0.0109 0.0109 0.01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09 0.0109 0.0109 0.0109 0.0109 0.01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竹南鎮新生段 0664-0000 地號（苗栗農田水利會於 59 年 2 月 9

日前即取得傳來使用至今，符合規定。（如附經濟部水利署 94 年 2 月 15 日

經水政字第 09450044000 號函）。 

2.本案原用水範圍竹南鎮新生段 06440-0000 地號等 22 筆土地，面積 1.0957

公頃，變更為竹南鎮新生段 0644-0000 地號等 29 筆土地，面積 1.107077 公

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09 立方公尺/秒、約 313.9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 小

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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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金輔漢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金輔漢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2 月 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西湖鄉鴨母坑段 0162-0004 地號  灌溉面積 0.23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

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鴨母坑段 0162-0004 地號 

退 水 地 點 臨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200 公尺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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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水 井 深 度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西湖鄉鴨母坑段 0162-0004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3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6（立方公尺/秒）、約 11.5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田廖冉妹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田廖冉妹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段 0033-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5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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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段 085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大湖鄉大湖段 0033-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5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4（立方公尺/秒）、約 30.2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6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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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黃德祿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黃德祿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9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北勢窩段 1339-0000、0645-001、0645-0000、0645-0014、0654- 

0005、0649-0012、0649-0013、0649-0021、0651-0000、0654-0003、0654-0001

地號等 11 筆土地  灌溉面積 3.5256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64 公

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北勢窩段 1339-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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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經通霄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結果，引水地點「通霄鎮北勢窩段 1339-0000 地

號（如附 104 年 11 月 12 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通霄鎮北勢窩段 1339-0000、0645-001、0645-0000、0645-0014、

0654-0005、0649-0012、0649-0013、0649-0021、0651-0000、0654-0003、

0654-0001 地號等 11 筆土地，耕作面積 3.5256 公頃（種植-水稻），每日引用

水量 0.004〈立方公尺/秒〉、約 288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0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9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松英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松英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1 月 6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300-0004 地號  灌溉面積 0.27 公頃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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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2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300-0004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5 3.5 3.5 3.5 3.5 3.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5 3.5 3.5 3.5 3.5 3.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經通霄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結果，引水地點「通霄鎮福興段 0300-0004 地號

（如附 104 年 12 月 9 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2.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3.用水範圍：通霄鎮福興段 0300-0004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7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3 立方公尺/秒、約 16.3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3.5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2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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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謝學源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謝學源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灌溉用途苗栗縣大湖鄉南湖段 1330-0228 地號共計 1 筆土地，灌溉面積每月皆

1.0000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

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南湖段 1330-0228 地號 

退 水 地 點 臨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8 0.0038 0.0038 0.0038 0.0038 0.003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8 0.0038 0.0038 0.0038 0.0038 0.003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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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大湖鄉南湖段 1330-228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1 公頃，種植-雜作，

每日引用水量 0.0038（立方公尺/秒）、用水時間 6 小時、約 82.08 立方公尺。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01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李彭秀紅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李彭秀紅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段 0133-0001 地號  灌溉面積 0.14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2 公

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段 0133-0001 地號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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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大湖鄉富興段 0133-0001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4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6（立方公尺/秒）、用水時間 2 小時、約 11.52 立

方公尺。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01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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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王肇朗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王肇朗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2 月 25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卓蘭鎮新坪頂段 0611-0001 地號  灌溉面積 0.4835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新坪頂段 0611-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3 3 3 3 3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3 3 3 3 3 

水 頭 高 度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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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水 井 深 度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卓蘭鎮新坪頂段 0611-0001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4835 公頃，種

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7（立方公尺/秒）、用水時間 3 小時、約 29.16

立方公尺。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01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蔣珊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蔣珊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2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三義鄉雙連潭段 0512-0003 地號  灌溉面積 0.2615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雙連潭段 0512-000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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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三義鄉雙連潭段 0512-0003 地號，灌溉面積 0.2615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5 立方公尺/秒、約 3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 小

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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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江成龍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江成龍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2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 2303-0002 地號  灌溉面積 0.3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1 匹馬力離心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 2303-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3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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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水

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田水利

會後龍工作站大山小組灌排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後龍鎮大山腳段 2303-0002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7（立方公尺/秒）、約 18.3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3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01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王智偉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王智偉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4 年 12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段 0208-0002 地號  灌溉面積 0.2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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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段 0208-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公館鄉北河段 0208-0002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8（立方公尺/秒）、約 11.5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01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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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國棟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國棟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 月 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0886-0000、0886-0003、0891-000、1298-0012 地號等 4

筆土地  灌溉面積 2.4168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0886-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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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

權。 

2.用水範圍：通霄鎮土城段 0886-0000、0886-0003、0891-0000、1298-0012 地

號等 4 筆土地，灌溉面積 2.4168 公頃（種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4 立

方公尺/秒、約 14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0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01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註銷本縣喜樂健連豐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等 21 家藥商藥局許可執照。 

依據：藥事法第 27-1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如附表。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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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第二次重新公告本縣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為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及地下

水污染管制區。 

依據：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16 條規定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中港溪地下水

污染評估與調查計畫」結果辦理。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 

二、場址地址：苗栗縣頭份鎮東庄里自強路二段 219 號。 

三、場址地號：苗栗縣頭份鎮頭份段頭份工業區小段 55、55-1、56、56-1、58、58-1、60、60-1、

61、61-1、62、62-1、63、63-1 地號等 14 筆土地。 

四、場址現況概述：本場址目前廠房已全數拆除，現場除道路設施外，尚有工作室 1 間、廢

水處理設施、儲水池設施等。 

五、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本場址地下水中主要污染物為氯乙烯、1,1-二氯乙烯、順-1,2-二氯乙

烯、反-1,2-二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甲烷、1,2-二氯乙烷及苯，其中氯乙烯、

1,1-二氯乙烯、順-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及苯項目，污染程度已達地表下 18.7～

21.7 公尺。 

六、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範圍：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北側周界向東延伸至南田

街、永貞路一段（北上）、自強路二段、維新街、田寮路、田寮路 45 巷（永貞國小西側

邊界）、永貞國小南側邊界、永貞路一段（南下）、蘆竹路、工業路、中華路、中石化頭

份廠西側周界圍牆、台氯公司頭份廠西側圍牆所圈圍。（如後附管制區範圍示意圖） 

七、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劃定地下水污染管

制區。 

（二）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7 條及「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管制區管制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並禁止抽取、使用管制區內之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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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事項： 

（一）本場址業經本府 98 年 9 月 29 日府環水字第 0987801670 號公告為地下水污染控制

場址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9 年 7 月 16 日環署土字第

0990064682 號公告為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本次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辦

理公告，係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執行「中港溪地下水污染評估與調查計畫」調

查結果顯示，頭份市永貞國小及其北側區域地下水污染來源與台氯頭份廠廠內污染

來源一致，應納入原台氯頭份廠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範圍內。 

（二）本府原於 101 年 11 月 22 日府環水字第 1010043918B 號公告，自即日起隨函廢止。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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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48 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 條第 2 項、第 16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暨本府環

境保護局「104 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制工作計畫」調查結果辦理。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48 地號土地。 

二、場址地號：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48 地號部分農地坵塊（座標 TWD97：A 點：X：

236287.512 Y：2733004.150；B 點：X：236308.145 Y：2732996.487；C 點：X：236294.242 

Y：2732954.967；D 點：X：236273.405 Y：2732960.636）。（如附圖） 

三、場址面積：1,029 平方公尺。 

四、場址現況概述：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48 地號土地現況為休耕，未種植食用作物。 

五、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本場址經本府環境保護局「104 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制工作計畫」

調查結果，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48 地號土壤中污染物重金屬-砷檢測值為 77.6 毫克/

公斤及重金屬-銅檢測值為 244 毫克/公斤，分別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重金屬-砷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為 60 毫克/公斤；重金屬-銅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為 200 毫克/公斤） 

六、土壤污染管制區：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劃定地下水污染管

制區。 

（二）管制範圍：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48 地號部分農地坵塊。 

（三）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7 條相關規定辦理，

並禁止於管制區內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物。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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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95 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 條第 2 項、第 16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暨本府環

境保護局「104 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制工作計畫」調查結果辦理。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95 地號土地。 

二、場址地號：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95 地號。（如附圖） 

三、場址面積：2344.41 平方公尺。 

四、場址現況概述：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95 地號土地現況為休耕，未種植食用作物。 

五、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本場址經本府環境保護局「104 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制工作計畫」

調查結果，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95 地號土壤中重金屬-砷檢測值為 64 毫克/公斤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重金屬-砷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為 60 毫克/公斤） 

六、土壤污染管制區：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劃定地下水污染管

制區。 

（二）管制範圍：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2095 地號。 

（三）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7 條相關規定辦理，

並禁止於管制區內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物。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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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4 年苗栗縣污染場址監督查核及驗證工

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2 日至 106 年 1 月 11 日止，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104 年苗栗縣污染場址監督查核及驗證工作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於台氯頭份廠、華夏海灣頭份廠整治期間辦理監督查核計畫，以監督其確實依據整

治計畫之規劃執行整治作業，並追蹤污染整治進度。 

（二）針對萬象製革廠、虹銘公司辦理巡查作業，以掌握本場址現場狀況。 

（三）於華夏頭份廠地下水污染整治完成後進行驗證，以期早日解除列管。 

（四）針對虹銘公司地下水下游進行污染範圍調查及預警性監測，以釐清地下水污染範圍。 

（五）針對頭份/竹南地區 2 條主要灌溉渠道進行底泥調查，以釐清污染潛勢、來源，並要

求管理單位確實進行相關管制措施。 

（六）頭份鎮華夏段 294 地號等 9 處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監督及驗證。 

（七）協助辦理上述各污染場址之各項調查、查證及整治資料蒐集彙整工作。 

（八）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  長  劉  伯  舒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05 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計畫」

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 日 

環水字第 1050004375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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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2 日至 105 年 12 月 20 日止，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 105 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針對本縣境內重金屬高污染潛勢區域（如：歷年監測結果達監測標準的土地、工業

區之灌溉渠道下游處，或是由本縣指定之範圍）土壤或渠道底泥進行監測調查。 

（二）協助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之土壤採樣或分析，並應配合本局稽查人員進行之。 

（三）總計樣品數共 48 組，樣品數可依實際需求進行分配。另非經本局同意，廠商應於

計畫結束 1 個月前完成現場採樣工作。 

（四）每組樣品應分析八種重金屬含量，如因應場址污染之特性，而僅分析單一重金屬，

則每 2 個樣品折算 1 組樣品。 

（五）如有陳情案件或污染調查之實際需求，承包廠商應配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或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之採樣檢測，每 1 組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或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樣品各折算 1 組八種重金屬樣

品。 

（六）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  長  劉  伯  舒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4 年苗栗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

作業」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5 年 2 月 2 日起至 105 年 8 月 1 日止，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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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04 年苗栗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作業」，委託事項：頭份鎮華夏段 294 地號、

頭份鎮永貞段 1204 地號、竹南鎮海口段海口小段 1299 地號、公館鄉五谷岡段 1167 地號、

苑裡鎮新復東段 648 地號、後龍鎮苦苓腳段 4265 地號、後龍鎮苦苓腳段 4266 地號、後

龍鎮苦苓腳段 4266-1 地號、後龍鎮苦苓腳段 4247-2 地號等 9 處土壤污染控制場址進行污

染改善。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  長  劉  伯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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